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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： 进入4月份以来，

全国连续发生多起重大、特大安全生产事故，国家和人民生

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，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，并决定在全

国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。药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

特殊商品，依法加强药品质量监督，对保证人民群众用药安

全至为重要，特别是严重威胁到人民身体健康的假劣药品和

特殊药品，更应引起各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。 为

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立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紧急通知

精神，进一步加强药品质量监督，防止出现重大用药安全事

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

围绕国务院安全生产工作总体部署，结合整顿药品经济秩序

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查处假劣药品的工作。要继续保持

高压态势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行为。对于假劣药

品的案件线索一定要充分重视，并追查到底。要继续坚持“

五不放过”的要求，提高查处假劣药品案件的效率。要从根

本上减少假劣药品的危害，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。 二、各

地药品监督部门应在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抽验的基础上，有

计划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，使日常监

督管理工作与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工作相结合。各地监督与

抽验的重点对象应是药品市场集中地区、假劣药品多发地区

、农村乡镇的医院诊所，以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的重



点监控地区。监督与抽验的重点产品是一次性医疗器械、生

物制品、中药制剂、大输液等。治标与治本相结合，做到防

范于未然，切实减少用药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。 三、加强药

品广告的监督管理，继续加大对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检查力

度，特别是加大对市县媒体的监测力度。要充分调动社会监

督力量，加强对违法发布药品广告行为的监督，严格执行撤

销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行政处罚程序，严防假劣药品通过媒

体进行虚、假宣传，误导病患者，扩大危害面。 国家药品监

督管理局 二○○二年六月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